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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本产品采用增额红利方式进行分红。年

度分红以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进行分配。终了红利在合同生效一年后，因被保险人生存至

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身故、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或发生责任免除事项等情形导致的合

同终止时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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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您了解本产品，本公司就本产品作如下说明： 

一、产品基本特征  

（一）本保险提供的利益保障 

1.关爱年金 

被保险人于犹豫期结束的次日、每年保单生效对应日生存，本公司按首次交纳保险费的 1%给付关爱

年金。 

2.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每满五周年的保单生效对应日生存，本公司按该保单生效对应日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红

利保险金额二者之和的 25%给付生存保险金。 

3.疾病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其金额为本保险实

际交纳的保险费，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以下二者之和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本

合同终止。 

（1）本保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的 110%； 

（2）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4.特定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特定交通工具（指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火车、轮船、公共汽车或民航班机，

驾驶或乘坐私家车、单位公务或商务用车），在交通工具内发生意外伤害身故的，本公司按以下二者之和

给付特定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本保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的 300%； 

（2）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5.一般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本条第 4 款以外的意外伤害身故，本公司按以下二者之和给付一般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

本合同终止。 

（1）本保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的 110%； 

（2）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6.被保险人身体全残豁免保险费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因疾病身体全残，您可免交自被保险人被确定身

体全残之日起的续期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 

7.投保人意外伤害身故豁免保险费 

投保人因意外伤害身故，且投保人身故时年龄介于 18 周岁至 60 周岁之间，可免交自投保人身故之

日起的续期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 

投保人在保险期间内变更的，本公司不予豁免保险费。 

8.您享有的其他重要权益 

本公司为投保人提供减保、转换条款、保单贷款等权利，投保人可根据条款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二）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因其发生下列情形之一身故或身体全残的，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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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自本合同成立或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

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体全残的，本公司不予豁免保险费。 

投保人因其发生上述第 2-7 项情形导致身故或被保险人对投保人故意杀害、故意伤害导致投保人身

故的，本公司不予豁免保险费。 

（三）主要投资策略 

本公司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以固定收益投资为主，适当配置权益类资产及创新类投资，并根据市

场变化，调整资产配置，追求长期价值投资和较高收益。 

（四）累积生息账户 

本合同犹豫期结束后，本公司为被保险人设立累积生息账户。除另有约定外，本公司将关爱年金及

生存保险金转入累积生息账户进行累积生息。该账户按本公司公布的累积利率以月复利方式进行累积，

如公司变更累积利率，则账户的累积利率自公布日的下个自然月起生效。 

二、红利及红利分配  

（一）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 

1.本年度实际投资收益率与计算保险费的预定利率之间差异形成的部分； 

2.本年度实际死亡率与预定死亡率之间差异形成的部分； 

3.本年度实际费用率与预定费用率之间差异形成的部分； 

4.退保等保单状态变动产生的损益； 

5.精算评估方法与基础、税收政策及财务核算方法变动产生的损益； 

6.上一年度未分配盈余及其投资收益。 

（二）红利分配方式 

本产品采用增额红利方式进行分红，红利分配形式包括年度分红和终了分红。 

年度分红分配的红利称为年度红利。年度红利以增加保险金额的形式实现，即在上一保单年度保险

金额的基础上，增加保险金额，所增加的保险金额一经确定则与原保险金额同样得到保证，并同时计入

下一次年度红利分配的基础，也就是说，年度红利是按照年复利方式分配的。本公司将承担提供上述保

证带来的一切风险。 

终了分红分配的红利称为终了红利。终了红利在合同生效一年后，因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

被保险人身故、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或发生责任免除事项等情形导致的合同终止时给付。 

（三）红利分配政策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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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利分配政策 

本公司根据分红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核算出当年度分红保险业务总盈余，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当年的

可分配盈余与未分配盈余。 

年度红利来源于可分配盈余。本公司将本着以丰补歉、稳健经营的原则，平衡各个年度的分红，确

定适当规模的可分配盈余。本公司将不低于当年全部可分配盈余 70%的部分以年度红利方式分配给保单

持有人。 

终了红利来源于未分配盈余。未分配盈余主要是为了使各年度分红趋于平稳、维持分红保险财务偿

付能力、保持不同保单持有人之间公平而预留的部分。本公司将该合同项下可能存在的未分配盈余，按

不低于 70%的比例以终了红利的形式进行分配。 

2.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本公司分红产品的分红水平将根据分红业务的经营状况确定，同时综合考虑客户的合理预期、市场

环境等因素。每份保单的红利水平可能因保险单特性（交费期间、基本保险金额、保单经过年度、性别、

投保年龄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三、犹豫期及退保 

本合同生效后，本公司为您提供 10 日的犹豫期，犹豫期指您收到保险单并书面签收之日起 10 日的

期间，您在上述期间内要求解除本合同的，本公司自本合同解除之日起 10 日内在扣除工本费后退还本保

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 

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的，本公司自本合同解除之日起 1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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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利益演示  

红双喜金富贵年金保险(分红型)利益演示 

假设投资回报率较低时 

性别 女  投保年龄 35 周岁               

交费

期间 5 年  保险期间 20 年  

基本

保险

金额 

104660

元            

 

演示

项目                  

保单

年度

末 

当年

保险

费 

累计保

险费 

疾病身故

保险金

（不含红

利） 

一般意

外伤害

身故保

险金

（不含

红利） 

特定交通

工具意外

伤害身故

保险金

（不含红

利） 

关爱

年金 

累计关

爱年金

生存

保险

金（不

含红

利）

累计生存

保险金

（不含红

利） 

基本保

险金额

对应的

现金价

值 

当年红

利保险

金额 

累积红

利保险

金额 

当年红

利保险

金额对

应的现

金价值

累积红

利保险

金额对

应的现

金价值

生存

保险

金（含

年度

红利）

累计生

存保险

金（含

年度红

利） 

累积生

息账户

金额 

终了

红利 

1 20000 20000 20000 22000 60000 200 400 0 0 11800 314 314 237 237 0 0 406 0 

2 20000 40000 44000 44000 120000 200 600 0 0 29380 315 629 243 486 0 0 618 0 

3 20000 60000 66000 66000 180000 200 800 0 0 48160 316 945 250 749 0 0 837 0 

4 20000 80000 88000 88000 240000 200 1000 0 0 69200 317 1262 258 1026 0 0 1062 828 

5 2000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200 26165 26165 65460 317 1579 185 921 26560 26560 27854 1065 

6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400 0 26165 66840 319 1898 191 1136 0 26560 28890 1250 

7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600 0 26165 68260 320 2218 196 1361 0 26560 29957 1445 

8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800 0 26165 69720 320 2538 201 1598 0 26560 31056 1651 

9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2000 0 26165 71200 322 2860 208 1847 0 26560 32188 1867 

10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2200 26165 52330 46540 323 3183 133 1313 26961 53521 60315 2094 

15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3200 26165 78495 24920 328 4810 72 1054 27367 80888 98351 3045 

20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4200 26165 104660 26360 333 6462 83 1616 27780 108668 142858 3863 

假设投资回报率中等时 

性别 女  投保年龄 35 周岁               

交费

期间 5 年  保险期间 20 年  

基本

保险

金额 

104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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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项目                  

保单

年度

末 

当年

保险

费 

累计保

险费 

疾病身故

保险金

（不含红

利） 

一般意

外伤害

身故保

险金

（不含

红利） 

特定交通

工具意外

伤害身故

保险金

（不含红

利） 

关爱

年金 

累计关

爱年金

生存

保险

金（不

含红

利）

累计生存

保险金

（不含红

利） 

基本保

险金额

对应的

现金价

值 

当年红

利保险

金额 

累积红

利保险

金额 

当年红

利保险

金额对

应的现

金价值

累积红

利保险

金额对

应的现

金价值

生存

保险

金（含

年度

红利）

累计生

存保险

金（含

年度红

利） 

累积生

息账户

金额 

终了

红利 

1 20000 20000 20000 22000 60000 200 400 0 0 11800 1151 1151 867 867 0 0 406 0 

2 20000 40000 44000 44000 120000 200 600 0 0 29380 1164 2315 899 1789 0 0 618 0 

3 20000 60000 66000 66000 180000 200 800 0 0 48160 1177 3492 933 2767 0 0 837 0 

4 20000 80000 88000 88000 240000 200 1000 0 0 69200 1190 4682 967 3805 0 0 1062 2302 

5 2000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200 26165 26165 65460 1202 5884 701 3433 27636 27636 28930 2995 

6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400 0 26165 66840 1216 7100 728 4249 0 27636 29998 3558 

7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600 0 26165 68260 1230 8330 755 5112 0 27636 31098 4162 

8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800 0 26165 69720 1243 9573 782 6026 0 27636 32231 4809 

9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2000 0 26165 71200 1256 10829 811 6992 0 27636 33398 5503 

10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2200 26165 52330 46540 1271 12100 524 4990 29190 56826 63790 6245 

15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3200 26165 78495 24920 1342 18664 294 4089 30831 87657 105843 9661 

20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4200 26165 104660 26360 1417 25598 354 6400 32564 120221 156327 13095 

假设投资回报率较高时 

性别 女  投保年龄 35 周岁               

交费

期间 5 年  保险期间 20 年  

基本

保险

金额 

104660

元            

 

演示

项目                  

保单

年度

末 

当年

保险

费 

累计保

险费 

疾病身故

保险金

（不含红

利） 

一般意

外伤害

身故保

险金

（不含

红利） 

特定交通

工具意外

伤害身故

保险金

（不含红

利） 

关爱

年金 

累计关

爱年金

生存

保险

金（不

含红

利）

累计生存

保险金

（不含红

利） 

基本保

险金额

对应的

现金价

值 

当年红

利保险

金额 

累积红

利保险

金额 

当年红

利保险

金额对

应的现

金价值

累积红

利保险

金额对

应的现

金价值

生存

保险

金（含

年度

红利）

累计生

存保险

金（含

年度红

利） 

累积生

息账户

金额 

终了

红利 

1 20000 20000 20000 22000 60000 200 400 0 0 11800 1465 1465 1104 1104 0 0 4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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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00 40000 44000 44000 120000 200 600 0 0 29380 1486 2951 1148 2280 0 0 618 0 

3 20000 60000 66000 66000 180000 200 800 0 0 48160 1507 4458 1194 3533 0 0 837 0 

4 20000 80000 88000 88000 240000 200 1000 0 0 69200 1527 5985 1241 4863 0 0 1062 5035 

5 2000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200 26165 26165 65460 1549 7534 904 4395 28049 28049 29343 6609 

6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400 0 26165 66840 1571 9105 940 5448 0 28049 30423 7931 

7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600 0 26165 68260 1593 10698 978 6565 0 28049 31536 9370 

8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1800 0 26165 69720 1615 12313 1017 7751 0 28049 32682 10933 

9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2000 0 26165 71200 1637 13950 1057 9008 0 28049 33862 12631 

10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2200 26165 52330 46540 1661 15611 685 6438 30068 58117 65146 14472 

15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3200 26165 78495 24920 1780 24269 390 5317 32232 90349 108816 23637 

20 0 100000 110000 110000 300000 200 4200 26165 104660 26360 1908 33550 477 8388 34553 124902 161761 34066 

注：   

1．上述演示数据经过取整处理。 

2．合同生效一年内，疾病身故保险金为“疾病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一般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为“一般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特定交通

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为“特定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合同生效一年后，疾病身故保险金为“疾病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与“累

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二者之和，一般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为“一般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与“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二者之和，特定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为“特定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与“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二者之和。 

其中，合同生效一年内，“疾病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为本保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合同生效一年后，“疾病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为本保险实际

交纳的保险费的 110%。“一般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为本保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的 110%。“特定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不含红利）”为

本保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的 300%。 

3．犹豫期结束后、合同生效一年内，退保金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合同生效一年后，退保金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与“累积红

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二者之和。退保时累积生息账户中有余额的，本公司将累积生息账户余额向被保险人给付。 

4．“累积生息账户金额”为转入累积生息账户且未领取的关爱年金及生存保险金按累积利率累积的金额。最后一个保单年度末演示的“累积生息账户金额”

包含了应在满期时领取的关爱年金及生存保险金。如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可领取金额为“累积生息账户金额”及可能分配的终了红利；

如投保人在最后一个保单年度末之前退保，则“累积生息账户金额”应扣除满期时的关爱年金及生存保险金。 

5．终了红利在合同生效一年后，因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身故、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或发生责任免除事项等情形导致的合同终止时给付。 

本产品的保险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

确定的。 


